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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导语： 政府行为中的能动性与反应性

张乾友

某个人为什么会做某件事？这是关于人的研究最希望回答的问题，因为只
要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找到了如何让某个人去做某件事的答案。在这里，
对“为什么”的追问是对行为意义的探寻，因为只有明白了行为的意义，才能
让人做出有意义的行为。公共行政学本质上也是关于人的研究。在现代社会中，
行政部门承担了许多不可替代的职能，且这些职能都是通过行政人员的行为得
以履行的，所以，如何让行政人员积极履行相应职能就成了公共行政学中一个
有意义的问题。而要回答这一问题，就要去回答行政人员为什么会履行相应职
能的问题。

行政人员是行政组织的成员。行政组织是一个分工－协作体系，也是一个
命令－服从体系。当一个人成为行政人员，就在行政组织的分工－协作体系中
分得了一份任务，而组织的命令－服从体系也设置了各种手段来促使他承担该
任务。在官僚制的理想中，行政组织像是一台自动运行的机器，其中的每一个
部件在接收到一项指令之后都会自动地执行相应的操作。但在实践中，行政人
员毕竟是人而不是机器部件，他的任何活动都不止是机械式的操作，而是一种
有意义的行为。于是，为了让行政人员承担组织任务的活动变得有意义，行政
组织就引入了责任，将执行任务转化成了履行责任，或者说，让行政人员通过
履行责任的方式来执行任务。

责任的引入是对行政人员能动性的承认。对行政人员来说，当他意识到自
己负有某项责任———而不仅仅是分得了某项任务，就意识到自己成了一个能动
者。要成为一个负责任的行政人员，他就必须去追问为什么要执行某项任务？
这项任务对组织与他分别意味着什么？执行该任务会对他人造成何种影响？执
行该任务可以有哪些方式？等等。由此，他才获得了关于该任务的全面理解，
才能以一种负责任的方式做出履行责任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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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行政组织来说，承认行政人员的能动性是为了让后者更好地融入组织；
对行政人员来说，获得能动性则可能让他背离组织。由此，我们看到了行政组
织与行政人员能动性间的矛盾关系：前者既要依赖于后者来提升行政人员行为
的主动性，又要避免后者引发行政人员对组织任务做出与组织相悖的反思。于
是，行政组织就建立了问责体制，希望通过问责来规制行政人员的能动性，让
行政人员拥有一种受规制的能动性，而不是自由的能动性，以保证其履行责任
的行为不会偏离组织任务的方向。

随着问责体制的建立，行政人员的能动性开始变异为反应性，它不再表现
为行政人员寻求理解行为意义的内在动力，而是表现为对问责的风险及后果的
一种策略性回应（Ｅｓｐｅｌａｎｄ ＆ Ｓａｕｄｅｒ，２００７）。换句话说，当能动性受到规制，
它就变成了反应性，行政人员履行责任的行为则变成了对问责这一“刺激”的
一种“反应”。从此，“无问责，不负责”，只有在问责所及之处，行政人员才
有较强的动力履行责任；甚至，回应问责本身就成了履行责任的代名词，只要
能够成功地避免受到问责，行政人员似乎就证明自己履行了责任。于是，随着
问责的泛化，避责也成为行政人员的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行为倾向。

从能动性到反应性的变化反映了行政人员作为人的复杂性。无论从能动性
还是从反应性出发，行政人员都是积极主动的。二者的区别在于，在前一种情
况下，行政人员意识到，责任根本上是其他人对他的一种寄托，要履行责任，
就是要积极主动地去弄清楚所托之事到底为何，再以相应行为解他人燃眉之急；
在后一种情况下，行政人员则意识到，责任是他与问责体制间的一种否定性关
系———被问责就意味着没有履行责任，所以，要履行责任，就是要积极主动地
避免被问责体制否定。于是，在问责驱动的履责行为中，对行政人员做出寄托
的相对人似乎从他的视野中消失了，问责体制虽然强烈地要求行政人员履行责
任，却限制行政人员从责任对象的角度去思考自己所负的责任。通过对问责体
制的回应，行政人员也积极地履行了责任，但这种责任则排除了作为人的责任
对象的参与。

近些年来，由问责引发的行政人员履责行为的变异吸引了广泛的学术关注，
无论国际还是国内学术界，学者们都希望在问责对行政人员履责行为产生了何
种影响的问题上一探究竟。《公共行政评论》本期专题围绕“政府行为与问责”
核心议题，组织了三篇相关文章，进一步推进了此方面的研究。

《问责、透明化与当代政府的责任困境》一文通过对责任含义的分析，阐述
了问责制度的生成逻辑及其实践演变，并提出问答式问责制与制裁式问责制的
分类，来描述在２０世纪先后出现的两种问责制的主要特征。文章认为，制裁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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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责制把问责理解为对履责失败的制裁，其逻辑要求也在实践中推动了政府过
程的透明化，却未能消除履责不力或不负责任的行为，反而造成了问责与避责
间的反复博弈，这要求我们重新思考信任在问责制度中的价值。

《问责压力何以影响精准问责？———基于２０１５—２０２１年生态环保问责案例
的实证分析》一文指出了问责实践中的不精准现象，并以２０１５—２０２１年间２６９
起生态环保问责案例为研究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政治问责压力、法
律问责压力、社会问责压力和专业问责压力对问责工作精准度的影响。文章发
现，政治问责压力中的领导批示和社会问责压力中的民众诉求对问责精准度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政治问责压力中的提级问责和巡视巡察对问责精准度有显著
的负向影响，法律问责压力和专业问责压力对问责精准度的影响均不显著。

《权衡于奖惩之间：多任务情境下基层部门政策执行策略的选择逻辑》一文
聚焦于基层部门的政策变通执行现象，从激励强度与问责力度两个维度出发，
将基层部门执行的政策划分为低绩效低风险、高绩效低风险、低绩效高风险和
高绩效高风险四个类型，与之相对应地归纳出象征式、行政式、运动式和政治
式四种执行策略。进而，基于个案研究揭示了基层部门“在可接受的惩戒下寻
求奖励的最大化”的变通式执行逻辑。

上述三篇文章尽管有着不同的立意，却都从各自角度呈现出了政府行为中
能动性与反应性间的紧张感。总体上，三篇文章讨论的都是反应性框架下的问
责现实，既提示了反应性相对于能动性的主导地位，也表明了基于反应性来理
解和塑造行政人员行为的局限性。今天，对问责的关注将重点过多地放在了
“如何”避免行政人员做出不负责任行为的问题上，而忽略了他们“为什么”
会产生这样的结果的问题。如果我们希望通过问责去激发行政人员履责的能动
性，可能需要更多地关注这一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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